岳平环评[2025]36号

关于平江山润矿泉水有限公司年开采4.0万吨天然矿泉水、3.66万吨山泉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平江山润矿泉水有限公司：
你单位（地址：湖南平江县伍市镇青源村，法人代表：欧阳鹏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6MAC2A6AX51）提交的《关于<平江山润矿泉水有限公司年开采4.0万吨天然矿泉水、3.66万吨山泉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申请全文公示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报告》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平江山润矿泉水有限公司年开采4.0万吨天然矿泉水、3.66万吨山泉水项目拟建于湖南平江县伍市镇青源村（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3°19′15.912″，北纬28°48′21.358″），项目拟设采矿权范围面积为230100平方米，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四口地下水开采井，2条输水管线和一间设备间；主要生产设备包括：潜水泵、增压泵、增压水箱、配电箱、计量设备、输水管线等。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7万元，占总投资的6.7％。根据湖南汇美环保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平江山润矿泉水有限公司年开采4.0万吨天然矿泉水、3.66万吨山泉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平环事评估〔2025〕25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定，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废水污染防治工作。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施工人员临时租用附近民房，不设置施工营地，生活污水依托租用民房内的化粪池进行处理。
2、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单位应采取在工地边界设置一定高度的围挡等综合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施工期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并建立固体废物产生、转移处置管理台账。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应分别收集存放，综合利用，及时清运，弃土方回填周边低洼浅坑，禁止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4、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施工期：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采取在靠近敏感点侧设置施工围挡等临时隔声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达标排放；运营期：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

5、严格按照取水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许可的范围进行开采，不得超范围开采。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扰动区域及临时占地区域进行生态恢复，尽可能做到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6、环境风险及环境管理工作。加强环境管理，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各种污染事故，严格按环评文件及国家规范制定好各种污染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增强事故防范意识。

三、项目在实际排污之前，须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并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设施开展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手续齐全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四、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五、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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